


[bookmark: _Hlk181293298][bookmark: _Hlk181292446]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
“7·22”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18年7月22日11时30分，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事故发生后，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小征瞒报事故，未向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bookmark: _Hlk180266036]2023年8月24日县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2023年12月19日，县政府批复了《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7·22”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工作的通知》、《河北省安委办关于组织开展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回头看”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要求，涞源县安委办成立了涞源县工矿商贸领域事故整改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2024年9月15日至17日，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梳理出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应急处置和依法开展事故调查情况、事故防范长效机制建设情况等4个方面内容，制成评估清单，采取百分制进行评估。
评估组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中整改措施情况，了解掌握各单位落实刑事责任追究、党政纪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和事故防范措施的第一手资料和情况，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进行评估。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调查工作情况
（一）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企业现场人员立即展开初期处置，并迅速拨打120电话求救，救援人员先后赶到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
工作效果：事故现场未发生次生衍生灾害，社会秩序稳定。应急处置结束后，及时终止了应急响应。
（二）事故警示教育情况。
2023年9月10日涞源县政府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各乡、镇安委会成员单位主管领导及县应急管理局班子成员、各科负责人和重点企业负责人350余人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相关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势。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深化大排查大整治的规定动作。三是强化责任意识，确保进一步深化攻坚行动取得的时效成果。要进一步要求企业提高认识，明确责任，突出重点，严格培训，严肃纪律，确保不发生类似事故。
工作效果：通过警示教育工作，企业进一步提高对安全生产工作认识，强化红线意识，针对事故举一反三，迅速行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达到了警示教育的目的。
（三）事故调查情况。
1.事故调查组成立情况。
依据《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经涞源县人民政府批准，12月13日，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县公安局、县总工会和涞源县人民政府等部门有关人员及专家参加的，并邀请县监察委同步参与行政人员的追责问责，对事故展开全面调查。
2.事故调查报告形成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有关规定，事故调查组下设综合组、技术组两个调查小组对事故展开调查，县监察委依纪依法开展责任追究工作，提出了责任追究建议；应急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企业和责任人员进行了行政处罚，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形成了《事故调查报告》。《事故调查报告》内容符合《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要求。
3.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备案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经县安委办审核同意，县政府批复后，及时报县安委办备案，并在县应急管理局网站公开。
4.整改措施和责任追究落实报告情况。
按照县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要求，县安委办及时向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提出落实县政府批复的具体要求。
5.事故调查报告公开及事故资料建档情况。
县政府批复《事故调查报告》后，县应急管理局及时将《事故调查报告》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开，对事故调查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建立了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7·22”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案卷。
工作效果：事故核查结束后，县政府迅速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组组成合法合规。调查过程中，证据取得合法有效、过程符合规定、定性准确，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自由裁量适当，责任追究精准。事故调查符合“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符合“重事实，讲证据”原则，并按要求完成《事故调查报告》的审核、批复、备案和公开等工作。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
三、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要求，核查情况如下。
（一）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1.有关单位责任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县监察委，分别对涞源县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名责任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归入事故卷宗档案（附相关材料）。
2.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按照《事故调查报告》行政处罚建议，涞源县应急管理局对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相关材料已经归档（附相关材料）。
工作效果：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和行政处罚情况已经落实到位，相关材料已经归档。
（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政府层面
1.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工作。
事故发生后，涞源县政府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立行立改，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工作，扎实履行监管责任。切实加强属地层层监督，督促指导各级各部门全面加强安全监管。召开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暨深化攻坚行动大会，组织专项整治活动，对不合施工单位坚决清除。
2.深入开展集中整治，化解同行业事故风险。
事故发生后，涞源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关于矿山瞒报事故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部门按照行业管理对本行业企业进行检查，各相关生产企业迅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岗位能力测评，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对打非治违工作的督促、检查，对辖区内违法违规作业行为要彻底排查，对非法企业要依法取缔，对履职不到位的，要严肃追究监管人员责任，切实保证本地区本行业不在发生类似事故。
3.严格落实监管责任，防范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针对此次事故的防范对策，涞源县政府积极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加强属地监管责任，层层施压，步步加码，要求各地主管部门督促各方责任主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规范管理，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对同行业企业的实时监控，不断提高安全风险管控和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发生类似生产安全事故。
4.提高检查频次，确保不发生任何事故。
涞源县政府针对发生的事故，加大督察检查力度，根据季节性和节假日等重大活动，对所属企业提高检查频次，重点对企业落实部署情况进行督导，对企业的隐患排查、设备维护保养、安全培训等情况进行检查。
部门层面
1.加强监督检查，坚决杜绝此类生产安全事故再次发生。
事故发生后，各监管部门加强了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加大了对企业违章行为的查处力度，该停产的停产，该停工的停工，为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提供了安全保障。
2.加强沟通，充分认识事故报告的重要性。
针对这次事故报告中出现的问题，各监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加强了对事故报告的学习，依据各自职责分工如实上报生产安全事故，并按要求通报给其它相关部门，防止再次出现迟、漏、慌、瞒上报生产安全事故现象。
工作效果：县政府、监管部门认真汲取事故报告中出现的问题，领责反思，痛定思痛，以案为鉴，切实加强对事故报告工作的高度重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章立制、层层传导压力、落实安全责任，监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事故的报告工作中既职责明确，又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各项整改措施得到较好落实，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双下降，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企业层面
事故发生后，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已按要求停产整顿。相关责任人已按要求接受行政处罚。
（三）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防范长效机制及实施情况
涞源县政府为防控类似事故的发生，对此行业企业开展集中打非，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积极发挥属地监管的重要作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到举报此类隐患之中，确保此类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式稳定。
[bookmark: _GoBack]县政府制定了《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方案》，按照规定的频次对所属企业进行督察检查，重点对地下矿山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不在发生类似生产安全事故。
四、评估发现的问题及建议
评估组在检查中发现，涞源县政府及各监管部门布置的工作很多，但是记录不完整，在推进和完善“双控”机制建设工作中还需进一步加强，各监管部门要认真落实各自的监管职责，加大检查力度，从而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工作建议
针对事故评估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对事故评估成果运用提出以下建议：
（一）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
一是各级政府以及各部门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抓好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二是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中，把重点发生事故的行业监管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制定专项安全生产工作方案，深化“双控”机制建设，加大执法力度，综合运用行政处罚、吊销暂扣资质证照、“黑名单”管理、警示约谈等手段，倒逼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提升。三是紧抓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持续强化对事故现场的监督检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切实履行各自安全生产责任。
（二）把事故整改落实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抓紧抓好。
事故调查处理的实质，是在查明事故原因、认定事故责任的基础上，惩戒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要坚决克服“重调查、轻整改”的思想，紧抓事故调查报告批复结案后的责任追究和整改落实工作，一是密切与司法机关的协调配合，追踪刑事责任追究，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彰显法律严肃性；二是强化与纪委监委的合作机制，依规依纪依法惩治失职渎职责任人员，警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三是把防范措施落实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吸取教训，建章立制，补齐短板，堵塞漏洞，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三）不断总结提高事故评估工作水平。
事故评估工作既有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又有行业领域的专业性，并且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处于各地凭经验办理的阶段。通过对重大事故的评估，一是进行“回头看”，从工作方案的制定，到评估内容的细节和评分标准，全面研究分析，总结经验，改进不足，打牢评估工作基础。二是以事故多发行业为突破口，研究制定《生产安全事故评估规范》，为全市评估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其他行业的评估规范，循序渐进，全面深化。三是积极推进全市事故评估工作。结合今年以来事故多发的行业情况，在有关地市选定一起典型事故，有针对性地督促指导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的落实，以及事故评估工作，达到既推进工作、又培养锻炼队伍的目标。四是积极探索评估工作方式方法，引入第三方机构，从专业的角度审视整改落实的深入性、科学性，同时减轻“事故调查人员自己评估自己工作”带来的弊端，使得评估结论更精准。
六、评估结论
涞源县恒牛矿业有限公司“7·22”一般物体打击瞒报事故调查工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事故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和整改措施等得到落实，达到了查明事故原因、理清事故责任、惩戒责任人员、处罚责任单位、落实整改措施、汲取事故教训、防范事故发生的目的。
通过综合评估表打分,结论为通过评估。


                         
       涞源县工矿商贸领域事故整改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           （涞源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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